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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与南昌欧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作“委托方”）签订合同，依据 

 
ISO 14064-3:2019 
 

核查由南昌欧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作“责任方”）以温室气体报告形式提供的温室气体声

明，涵盖从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文称作“报告期”）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 

 

角色和责任 

责任方的管理者负责组织的温室气体信息系统，依据该系统建立和维护记录及报告程序，包括计算

和决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及报告的排放量。 

SGS 有责任对由责任方提供的报告期的温室气体声明作出独立的温室气体核查意见。 

 

SGS 于 2026 年 04 月 02-03 日依据 ISO 14064-3:2019 要求对责任方提供的温室气体声明符合 

ISO 14064-1:2018 的要求进行了第三方核查。核查是基于委托方与 SGS 于 2026 年 04 月 02 日商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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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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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按 ISO14064-1:2018） 
 

温室气体排放清册（按 ISO14064-1:2018） 

组织名称 南昌欧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边界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北大道 1404 号（A-6 栋 1F 西南面及所

涉及的机电动力设施、行政、消防、集中仓库、宿舍、餐厅） 

报告期 2025.01.01-2025.12.31 

报告边界 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类别 

直接排放 类别 1 直接排放 58.94 

间接排放 

类别 2 输入能源的间接排放 1,378.80（基于位置）  

类别 3 运输产生的间接排放 420.48 

类别 4 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排放 119,654.41 

类别 5 与组织的产品使用有关的间接排放 74.21 

类别 6 其他间接排放 不适用 

 
 
 

附录 C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按 GHG protocol 运营边界） 

 

温室气体排放清册（按 GHG protocol） 

组织名称 南昌欧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边界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北大道 1404 号（A-6 栋 1F


